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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名 稱  制 定 船 隻 安 全 守 則  

2.  編 號  LOSGOM401A 

3. 應 用 範 圍  此 能 力 單 元 適 用 於 船 公 司 及 相 關 海 運 經 營 者 。 具 此 能 力 者 ， 能 夠 按

不 同 考 慮 因 素 ， 制 定 船 隻 安 全 守 則 ， 以 減 低 營 運 風 險 。  

4.  級 別  4 

5.  學 分  9（ 僅 供 參 考 ）  

6.  能 力    表 現 要 求  

 6.1 船 隻 安 全 、 相 關

的 法 例 及 國 際 規

則  

♦  瞭 解 不 同 種 類 的 船 隻 及 其 結 構 與 操 作  

♦  對 船 上 日 常 運 作 、 航 行 與 裝 卸 時 所 產 生

的 風 險 有 一 定 的 認 識  

♦  瞭 解 公 司 業 務 上 的 運 作 與 發 展 、 財 政 狀

況 及 營 運 成 本 ， 並 能 掌 握 公 司 現 在 與 未

來 對 船 隻 、 船 員 質 素 的 需 求  

♦  瞭 解 船 隻 安 全 對 船 隻 運 作 及 營 運 的 重 要

性 ， 和 掌 握 延 遲 處 理 安 全 事 宜 所 帶 來 的

影 響  

♦  瞭 解 船 隻 意 外 事 故 紀 錄 ， 並 分 析 導 致 事

故 的 成 因 及 帶 來 的 損 失 及 影 響  

♦  瞭 解 業 界 有 關 船 隻 事 故 的 報 導 及 報 告  

♦  瞭 解 本 地 及 其 他 國 家 ， 特 別 是 公 司 船 隻

經 常 靠 泊 的 港 口 ， 對 船 隻 安 全 實 施 的 措

施 及 相 關 法 例 ， 並 能 掌 握 有 關 國 際 規 則

對 船 隻 安 全 的 要 求 ， 以 及 相 關 的 民 事 與

刑 事 責 任  

 6.2 制 定 船 隻 安 全 守

則  

♦  按 不 同 環 境 及 因 素 ， 包 括 損 毀 程 度 、 航

程 、 航 線 、 運 載 的 貨 物 、 保 險 公 司 、 船

公 司 互 保 協 會 和 船 級 社 的 要 求 及 費 用 等

， 制 定 船 隻 檢 查 、 維 修 及 入 塢 策 略  



 

 

   ♦  與 不 同 部 門 同 事 商 討 制 定 船 隻 安 全 守 則

， 以 保 障 在 運 作 時 ， 船 隻 及 港 口 的 安 全

， 減 低 對 營 運 及 船 員 影 響 ， 確 保 公 司 利

益  

♦  按 本 地 及 其 他 國 家 ， 特 別 是 公 司 船 隻 經

常 靠 泊 的 港 口 ， 對 船 隻 安 全 所 實 施 的 措

施 、 相 關 法 例 及 國 際 規 則 ， 針 對 性 地 制

定 船 隻 安 全 守 則 ， 以 確 保 船 隻 安 全 及 合

法 地 運 作 ， 進 出 港 口  

♦  與 保 險 公 司 、 船 公 司 互 保 協 會 和 船 級 社

溝 通 ， 瞭 解 其 對 船 隻 安 全 及 船 員 經 驗 的

要 求 ， 並 按 情 況 納 入 船 隻 安 全 守 則 ， 以

免 影 響 船 隻 的 保 障 範 圍 及 所 屬 船 級 社 的

評 級  

♦  制 定 船 隻 安 全 守 則 ， 與 相 關 同 事 進 行 溝

通 ， 並 跟 進 其 成 效 。 在 有 需 要 的 情 況 下

加 以 修 正  

7.  評 核 指 引  此 能 力 單 元 的 綜 合 成 效 要 求 為 ：  

 (i) 能 夠 按 不 同 考 慮 因 素 ， 制 定 船 隻 安 全 守 則 ， 以 減 低 營 運 風 險

。  

8.  備 註   


